
经济与贸易学院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管理办法 

暑期社会实践是学生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一课堂的有效延伸，

在人才培养、素质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院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是学

生开阔眼界、拓宽思路、挖掘能力、展示自我、创新创业的一个重要平台，对学

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 

（一）活动类别 

1、专业实践类 

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研究方向或教师课题组建团队开展的顶岗实习、专业

技能训练、调查研究等实践活动。 

2、公益类实践 

学生根据自身特长或兴趣爱好，组队从事政策宣讲、义务支教、文艺演出、

援建书屋、社区服务、法律援助、环境保护等活动。 

3、专项类实践 

学院根据校团委关于团中央、团省委和其他往来单位发布的专项实践活动

通知的相关要求，在全院选拔学生，注册团队，开展实践。此类实践包括挂职锻

炼、党建团建、游学交流、红色教育等活动。 

（二）活动形式 

1、组队参与 

对于专业类、公益类和专项类实践活动，主要以团队形式参加。分为暑期

社会实践服务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 

2、个人参与 

提倡广大同学按照“返回家乡、就地就近”原则，开展实践活动。 

（三）活动安排 

1、宣传动员及立项阶段 

（1）举行暑期社会实践宣讲会、动员会、交流分享活动，做好前期宣传动

员工作；进一步强化学院专业教师对学生选题策划、调查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指导

和帮助。 

（2）个人单独参加，向院团委提交《个人暑期社会实践申请表》。 



（3）专业类实践团队向院团委申报；跨院系组建的团队，以学生负责人所

在院系为准。 

（4）公益类和专项类实践团队，由学院统一组织。 

2、项目评审阶段 

（1）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研究方向或教师课题，组建团队，向院团委提交

《湖北经济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申报书》；院团委综合评估，确定是否

为注册团队，并报至校团委。 

（2）校团委公布暑期社会实践注册团队名单。 

3、准备阶段 

（1）院团委发放从事实践活动的介绍信和《湖北经济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登记表》。 

（2）校团委和院团委对注册团队开展相关培训，如采访技巧、调查技巧、

摄影技巧、调查报告撰写技巧和安全注意事项等。 

（3）举行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 

4、实施阶段 

（1）个人实践按照“返回家乡、就地就近”原则，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企

事业单位支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2）实践团队针对自身主题集中开展实践活动，力求务实创新，出成果出

效益。 

（3）各团队须及时向院团委报告安全情况和活动进展情况，及时传回相应

简报和图文资料，并积极在学院官网、“朝阳网”和社会媒体对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进行实时报道。 

（4）每位成员必须撰写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日志和总结，日志不少于 200字，

总结字数控制在 1500 字以内。同时，团队成员必须撰写数篇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成果，包括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字数控制在 3000—8000 字以内，学

术论文字数控制在 3000—5000字以内。 

（5）参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每位学生需填写《活动登记表》，个人单独

参加实践活动的请实践地或实践单位开具实践鉴定并加盖公章，实践团队鉴定由

实践地政府或实践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 



（6）实践团队对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整理，完成《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验收报告》。 

5、总结、评比、表彰、展示阶段 

（1）院团委按照参与实践总人数 5%的比例评选出“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积

极分子”，并在此基础上推荐 2—3名优秀个人参评校级“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标

兵”。 

（2）专业类实践团队提交《验收报告》，接受院团委检查验收。 

（3）院团委按照指定比例评选出优秀团队，并上报校团委。 

（4）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社会实践学分认定。 

（5）学院根据学校评比结果，对获奖的优秀团队、优秀实践成果、优秀个

人、优秀指导老师等进行奖励，并择优推荐参加省级评选。 

（四）资助形式 

1、专业类实践。学院以“以奖代助”的方式，对获得校特等、一等、二等

和三等奖的团队给予奖励。 

2、公益类实践。同上。 

3、专项类实践。其费用和资助形式具体见专项实践通知。 

（五）奖励标准 

1、优秀实践团队：特等奖  1000元 

                 一等奖  800元 

                 二等奖  600元 

                 三等奖  300元 

2、优秀实践成果：200元 

3、优秀指导老师：奖品 

4、实践活动积极分子：100元 

5、实践活动标兵：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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